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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看為惡的事。《士師記》的結語是「那

時，以色列中沒有王，各人任意而行。」

（士二一25），這也與「屬靈的眼見」有

關。「各人任意而行」，希伯來文的意思是

「各人按他眼中看為正確的去行」。以色列

人只在乎自己的看法，而不管聖經的教訓，

因此無法得到神的喜悅。我們要「行神眼中

看為正的事」，不要違背神一切所吩咐的，

方能成為合神心意的人。

參孫是神主動興起的士師，有超乎常人

的力量。當婦人大利拉對參孫說：「參孫

哪，非利士人拿你來了！」參孫從睡中醒

來，心裡說：「我要像前幾次出去活動身

體」；他卻不知道神已經離開他了（士十六

20）。這是《士師記》中最悲慘的話。參孫

有神的靈同在（士十三25），擁有很大的力

量，能擊殺上千的敵人，拯救以色列人脫離

一.前言

人有兩種「眼睛」，一是「肉

體的眼睛」，一是「屬靈的眼

睛」。所以人有兩種「眼見」，一

是「肉體的眼見」，使我們能看見

道路，以致走路不會跌倒；一是「屬靈的眼

見」，使我們能明白神的旨意，可以行走在

主的道路上。而聖經中所強調的「眼見」，

以「屬靈的眼見」為主。耶穌說：「眼睛就

是身上的燈。你的眼睛若瞭亮，全身就光

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裡頭

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太

六22-23）。當我們屬靈的眼睛瞭亮，能夠

有「屬靈的眼見」，全身就光明，可以走在

得救的道路上；當我們屬靈的眼睛昏花，沒

有「屬靈的眼見」，全身就黑暗，是走在滅

亡的道路上。

《士師記》記載以色列人信仰的惡性循

環：百姓行神眼中看為惡的事；神的怒氣發

作，百姓被交在外邦人手中；百姓受苦呼求

神；神興起士師拯救百姓，國中就太平。這

與「屬靈的眼見」有關，因為百姓行「神眼

士師參孫的眼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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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追求屬靈的眼見，行神眼中看為正的事，將人生的焦點專注於服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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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利士人的手，但最後的下場卻是悲慘的，

雙眼被剜出。參孫是士師，是百姓的領袖，

他眼中所見的是什麼？他到底看重什麼？他

眼中所不見的是什麼？他到底不看重什麼？

最後導致神離開他。這對我們有何提醒及省

思？

二.不看重要行神眼中看為正的事

參孫是士師時期最有名的士師，而且是

拿細耳人，應該要離俗歸主、分別為聖，要

遵守神的教導，娶以色列人為妻。對於一般

的百姓，神一再強調不可與外邦人結親（申

七1-3），這是人人應遵守的最低的信仰道

德標準，何況是身為領導者的士師，是終身

歸主的拿細耳人，豈不更應分別為聖？他父

母勸他說：「在你弟兄的女兒中，或在本國

的民中，豈沒有一個女子，何至你去在未

受割禮的非利士人中娶妻呢？」但參孫執

意要娶非利士的女子為妻。他對父親說：

「願你給我娶那女子，因我喜悅她。」（士

十四3）。「因我喜悅她」，希伯來文的意

思是「因她在我的眼中是看為正確的」。

參孫按自己眼睛的喜好娶外邦女子為妻，

按自己眼睛的喜好與外邦女子行淫亂（士

十六1、4），因他自認所行的事

是好的。當人執迷不悟，一味追

求肉體的情慾時，他屬靈的眼睛

就昏花了。最後，參孫受到神的

報應。「眼睛」是參孫墮落的主

因，因為參孫濫用眼睛觀看，以

致犯罪得罪神，神就容許敵人剜

出他的雙眼（士十六21）。

事實上，神是宇宙的主宰，是百姓的君

王，我們要順服祂的帶領。經云：「耶和華

眼中看為正、看為善的，你都要遵行，使你

可以享福，並可以進去得耶和華向你列祖起

誓應許的那美地。」（申六18）。因此我們

要尊主為大，願意存心謙卑，「行神眼中看

為正的事」，祂會保守與看顧我們，將美好

的天國賜給我們。

三.不看重當遵守的拿細耳人條例

參孫的出生相當特別，他是神親自揀

選，要終身歸神作拿細耳人（士十三7）。

拿細耳人要禁戒事物有三：(1)要禁戒葡萄和

葡萄製品。要遠離清酒濃酒，也不可喝清酒

濃酒做的醋；不可喝葡萄汁，也不可吃鮮葡

萄和乾葡萄。(2)不可用剃頭刀剃頭。(3)不可

挨近死屍（民六1-8）。

參孫因為體貼肉體而放縱自己，輕看神

的話語，觸犯了拿細耳人的禁令。茲說明如

下：(1)觸摸死屍。參孫愛上一個亭拿的非利

士女子，並執意要娶來為妻。原本以色列人

不可與外族通婚（申七3），更何況是拿細

耳人？父母勸說無效，只好任憑他行事。當

參孫來到亭拿的葡萄園

時，見有一隻少壯獅子

向他吼叫。耶和華的靈

大大感動參孫，他雖然

手無器械，卻將獅子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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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士十四6）。因為拿細耳人要禁戒葡萄

及葡萄的產品，所以神的靈有可能是用獅子

來提醒參孫，要他遠離葡萄園；獅子吼叫象

徵神的警告（參：摩一2，三4）。但參孫不

理會神的警告，執意要進入葡萄園，將獅子

殺死，違反拿細耳人禁止觸摸屍體的規定。1 

(2)喝酒。參孫與外邦人聯婚，要在新娘家擺

設筵席，宴請親友。2 在婚筵中，不能免俗

的會飲酒作樂（士十四10）。(3)頭髮被剃

除。參孫在梭烈谷喜愛一個婦人，名叫大利

拉。參孫耽迷女色，而異族女子卻貪愛錢

財，想套取祕密出賣他。參孫因經不起她的

誘騙，而將力量的來源洩露，大利拉趁他熟

睡叫人剃除其頭髮。因他一再違背拿細耳人

的禁令，神就離開他，以致力量喪失，最後

成為階下囚，受盡百般的侮辱，下場是被凌

辱致死。

保羅勉勵我們說：「因為隨從肉體的人

體貼肉體的事，隨從聖靈的人體貼聖靈的

事。體貼肉體的，就是死；體貼聖靈的，乃

是生命、平安。」（羅八5-6）。今天我們

在教會中服事神，必須努力靈修，謹慎自

守，贏得神的喜愛。順著情慾撒種的，必從

情慾收敗壞；一旦神離開我們，下場將如同

參孫一樣。

四.不明白力量的來源

1.參孫力量的來源

參孫誤以為只要髮未剃就是拿細耳人，

也誤以為有超人的力量就是神同在的明證，

因此一再違背拿細耳人的禁戒。就好像一個

光頭的和尚穿著袈裟，不一定就是佛門弟

子；若沒有守清規、遵戒律，那只是外表像

佛門弟子的人。外在不剃髮只是拿細耳人的

條件之一，內在還必須遵守神的命令，方是

一個真拿細耳人。

究竟參孫力量來源是什麼？(1)參孫的自

我認知：因為大利拉天天用話催逼參孫，

甚至他心裡煩悶要死。參孫就把心中所藏的

都告訴了她，對她說：「向來人沒有用剃頭

刀剃我的頭，因為我自出母胎就歸神作拿細

耳人；若剃了我的頭髮，我的力氣就離開

我，我便軟弱像別人一樣。」（士十六16-

17）。參孫認為，力氣的來源是外在的物

質，也就是沒有剃的頭髮。倘若頭髮被剃

除，力氣就消失。(2)事實的真相：事實上，

力氣的來源是內在的屬靈關係，是否與神有

親密的關係？是否有神的同在？而不是外在

的頭髮。參孫喪失力氣的原因，不是因為頭

髮被剃除，而是神已經離開他，不再與他同

在。(3)頭髮與力量的關係：拿細耳人要離俗

歸主，分別為聖，以不可剃除頭髮為記號，

1.《士師記》中多次記載參孫違反禁令，例如他見一塊未乾的驢腮骨，就伸手拾起來，用以擊殺一千人（士十五15）。這也是接

觸死屍，但參孫卻不在意。

2.參孫在那裡設擺筵席，因為向來少年人都有這個規矩（士十四10）。「規矩」指非利士人的慣例，是在新娘家舉行婚筵。而以

色列人的慣例，是在新郎家舉行婚筵。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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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外在順服律法的最低要求。當參孫失去

頭髮，不願意順服律法，不願意服從神的吩

咐，神就離開他，不再與他同在。

2.參孫力量的失喪

為何參孫喝酒、觸摸死屍，違反拿細耳

人禁令，神依然與他同在，使他有力氣？因

為神要用他，他是神所興起要拯救以色列人

脫離非利士人的士師（士十三5）。是因神

的憐憫，神不斷的寬容，神不斷的等待祂的

僕人回頭，他的力量才依然存在，但他卻不

知道。參孫一直以為，力氣的來源是外在的

頭髮。只要頭髮沒有被剃除，縱使違背神的

吩咐，超人的力量依然存在。

為何當參孫頭髮被剃除，違反拿細耳人

禁令，神就離開他，不再與他同在，以致

喪失力量？拿細耳人要禁戒喝酒，不可接觸

死屍，這些外在的行為不明顯，倘若在暗地

裡作，人們將無法看見。但不可用剃頭刀剃

髮，這外在的記號是人人都可以看見的。所

以當參孫頭髮被剃除，神就離開他，使他喪

失力氣。可見內在與神的屬靈關係很重要，

外在的行為表現也很重要，不可以忽視。例

如經云：「神是個靈，所以拜祂的必須用心

靈和誠實拜祂。」（約四24），這是內在

與神的屬靈關係，是我們要積極追求的首要

目標。但外在的行為表現也很重要，不可以

忽視。例如當神要在百姓面前降臨，人需

要自潔、洗衣服、不親近女人（出十九14-

15）。

又如我們今日要登神的山，站在祂的聖

所，也需要有外在的行為表現，就是手潔

心清、不向虛妄、起誓不懷詭詐（詩二四

3-4）。我們內心是否敬畏神？這內在的屬

靈關係是看不見的。倘若我們外在的行為表

現是經常參加聚會，遵行什一奉獻、積極參

與聖工、努力傳揚福音，或許可以因而推論

我們內心是敬畏神。

耶穌說：「凡稱呼我『主啊，主啊』的

人不能都進天國；惟獨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

才能進去。當那日必有許多人對我說：『主

啊，主啊，我們不是奉祢的名傳道，奉祢的

名趕鬼，奉祢的名行許多異能嗎？』我就明

明地告訴他們說：『我從來不認識你們，你

們這些作惡的人，離開我去吧！』」（太七

21-23）。奉主名傳道、趕鬼、行異能，都

只是神工人的外在表現，但主耶穌卻說「我

從來不認識你們，你們這些作惡的人離開我

去罷」；主耶穌的標準不只是外在的作為，

而是內在是否有遵行天父的旨意。今日我們

是否以外在的恩賜、能力、作工的果效來判

斷一個人是否熱心？我

們是否以受洗、得聖

靈、聚會、參與聖工等

這些眼目所看到的來評

斷別人，甚至自以為是

屬靈的，自以為有得救

的盼望？這些固然重

要，但更重要的，是要

內心遵行天父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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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參孫力量的再現

當非利士人的首領聚集，要給他們的神

大袞獻大祭，並且歡樂。於是將參孫從監

裡提出來，要他在眾人面前戲耍。他們使他

站在兩柱中間。參孫求告耶和華說：「主耶

和華啊，求祢眷念我。神啊，求祢賜我這一

次的力量，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報那剜我雙

眼的仇。」參孫就抱住托房的那兩根柱子，

左手抱一根，右手抱一根，說：「我情願與

非利士人同死！」他就盡力屈身，房子倒

塌，壓住首領和房內的眾人。這樣，參孫死

時所殺的人比活著所殺的還多（士十六28-

30）。令人覺得諷刺的是，當參孫有眼睛

時，他居然沒有順服神的旨意，沒有看見神

已經離開他了。但他沒有眼睛時，頭髮又漸

漸長起來了（士十六22）。這時參孫再次求

告神，內心願意依靠神的大能，願意順服神

的帶領，再度與神有親密的關係；因而神垂

聽他的禱告，重新賜給他力量，終於能完成

報復的工作。

這告訴我們「有神同在」的重要性。我

們不要像參孫一樣，一味依靠外在的頭髮，

外在的才能，以致忽略服從神的吩咐，最後

神不再同在，因而遭受神的懲罰。當神撤去

我們葡萄園的籬笆，我們將被吞滅；當神拆

毀牆垣，我們將被踐踏（賽五5-6）。我們

要效法摩西，他深知縱使有主同行，百姓仍

會發怨言（出十六2、3，十七3）、爭權奪

利（民十六3）；倘若主不願意同行，後果

將無法想像。因著摩西一再懇求，神終於答

應親自和摩西同去，使他的內心可以得著歇

息，能夠平靜，不再為此事而煩惱（出三三

12-17）。我們活在世上，常會遭遇苦難，

倘若沒有主的同行，要獨自擔當，內心將無

法安息。倘若有主的同行，藉由禱告將重擔

卸給神，就可以使內心得著安息（太十一

28）。

五.結語

參孫是士師，而且是拿細耳人，卻沒有

屬靈的眼見，行自己眼中看為正的事，沒有

將人生的焦點專注於服事神。縱使參孫有很

大的恩賜與能力，卻害了自己，最後雙眼被

剜出，與敵人一同死亡。今日我們既蒙揀選

得稱為神的兒女，我們要藉由聚會、讀經、

禱告來追求屬靈的眼見，要行神眼中看為正

的事，將人生的焦點專注於服事神。倘若我

們與神的關係親密，祂會時刻與我們同在，

賜給我們屬靈的喜樂，並且將美好的天國賞

賜給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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